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作为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兴发集团”）发行股份购买浙江金

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浙江金帆达”）持有的湖北

泰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盛公司”）51%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的相关要求，对浙江金帆达做出的关

于泰盛公司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泰盛公司 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标的资产涉及的盈利预测情况 

根据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签署的《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金

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业绩补偿协

议》，浙江金帆达承诺泰盛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数额

（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分别为人民币

26,589.57万元、27,608.25万元、27,302.35万元。 

 

（二）盈利预测补偿的主要条款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金

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业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业绩补

偿协议》”），交易对方对盈利预测及补偿的安排如下：  

1、补偿方案 

交易对方的利润承诺及补偿期间为 2014、2015、2016 三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 2014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额将不



低于 26,589.57 万元，2015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额将不低

于 27,608.25 万元，2016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额将不低于

27,302.35万元。 

若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未能达

到交易对方的上述承诺的盈利预测数，则交易对方应根据未能实现部分向上市公

司进行补偿，由上市公司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回购交易对方持有的相应数量的股

票，并予以注销。补偿股份的上限不超过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 

2、实际利润数及补偿股数的确定 

1）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应当在 2014年度、2015年度和 2016年度

审计时对标的公司实际利润数与承诺利润数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由负责上市公

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预测实现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实际利润数与承诺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根据该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述报告结果确定。 

2）在利润补偿期间，如果标的公司在各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则交易对方应当按

照如下方式进行补偿： 

补偿股份数＝（标的公司截至当年年末累计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数－标的公司截至当年年末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

标的公司补偿期间三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交易对方以标的资产认购的股份数

量－已补偿股份数。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产生的实际净利润数的计算方法应以中

国现行有效的会计准则为基础，前述实际净利润数应当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数确定，并应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 

4）上市公司应在补偿期限内的每一年度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标的公司的

实际净利润数与交易对方承诺的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3、减值补偿 

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届满时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上市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应对



此发表意见。如减值测试的结果为：期末标的资产减值额÷标的资产作价 > 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交易对方以标的资产认购股份总数，则交易对方应另

行补偿相应股票，补偿的计算公式为： 

补偿股票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每股发行价格－利润补偿

期间已补偿股份总数。 

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利润补偿期

间标的公司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4、补偿调整、股份回购及分红返还安排 

1）如交易对方依据本协议的约定需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应在相应年

度年报披露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根据本协议的约定确定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并发出董事会、股东大会通知，并书面通知交易对方，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按照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回购交易对方

所持股份，并于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2）在利润补偿期限内有现金分红的，交易对方的实际补偿股份数（包括利

润承诺补偿、减值测试补偿）在补偿期限内已经获得的现金分红应随之无偿赠与

上市公司。 

3）在本协议约定股份补偿期间，如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缩股等股本变动事项，则应对补偿股份数量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5、违约责任 

《盈利预测业绩补偿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照《盈利预测业绩补偿协

议》的约定履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交易对方未按本协

议约定向上市公司及时、足额支付补偿股份的，上市公司有权要求交易对方每逾

期一日，按未能支付的需补偿股份市值的万分之五向上市公司支付违约金。 

 

（三）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泰盛公司 2014 年财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勤万信”）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勤信审字[2015]第 1187号），经审

计的泰盛公司 2014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25,946.43 万元，



较浙江金帆达所承诺的泰盛公司 2014 年预测净利润 26,589.57 万元相比，实现

率为 97.58%。 

根据中勤万信出具的《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勤信专字[2015]第 1043 号），中勤万信认为，泰盛公司主产品草甘膦原药

受全球市场行情影响，下半年与同期相比大幅下滑，未达到预期水平；甘氨酸、

液氯等原材料全年实际采购均价高于预期，从而导致未完成业绩承诺数。 

（四）泰盛公司未完成 2014 年度业绩承诺数的补偿计算 

根 据 《 盈 利 预 测 业 绩 补 偿 协 议 》 约 定 的 补 偿 条 款 及 公 式 ：

，计算得出交易对方需补偿

752,388 股兴发集团股份。 

 

四、长江保荐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长江保荐通过与泰盛公司、兴发集团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上市公司与交

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业绩补偿协议》等协议，

中勤万信出具的《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对

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自上市公司完成收购泰盛公司51%股权后，

2014年度标的公司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低于业绩承诺水平，实现率为97.58%。浙江

金帆达应严格按《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业绩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条款及公式对上市

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兴发集团应于2014年度报告披露后10个交易日内确定浙江金

帆达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发出董事会、股东大会通知，并书面通知浙江金帆达，

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以人民币1.00元的总价按照浙江金帆达应补偿的

股份数量回购浙江金帆达所持股份，并于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

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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